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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青少年南北管實驗樂團團員招考簡章 

一、 緣起 

本縣於 106 年起推動彰化縣南北戲曲教育扎根計畫亦進行南北管音

樂藝文人口培育，並聘請本縣資深藝師進駐校園投入南北管音樂教學，

為持續培育本縣學子投入南北管音樂，推廣南北管戲曲藝術，爰成立

南北管青少年實驗樂團。 

二、 主旨 

文化事務是百年大計，而傳統音樂與傳統戲曲推動非一蹴可及，難以

於短時間內立竿見影，彰化縣為南北管音樂戲曲的發源地，有著歷史

悠久且數量豐富的南北館閣社團，南北管青少年實驗樂團之設置更能

讓南北管曲藝保存、傳承、推廣、創新、交流之五大目的，為本團設

置之宗旨。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彰化縣政府 

（二） 主辦單位：彰化縣文化局 

四、 報考資格 

（一） 年滿 12 歲以上 18歲以下且就讀本縣公私立國民中學、高級中

等學校、高級中等職業學校在職學生，並具備相關南北管音樂

彈唱基本能力者。 

（二） 需配合團練時間(每週日下午 2：00 至 5：00固定團練)，及配

合縣府(文化局) 辦理祭典暨整絃大會活動、參與各地北管排場

大會、各地社教活動與校園示範講座等藝文活動演出。 

五、 報名辦法 

（一） 時間：111年 7 月 1 日至 7月 15日。 

（二） 本次報名統一採線上報名，不受理現場與通訊報名。 

（三） 請按照網路報名程序確實填寫各項報名資訊，並於網頁上傳最

近 3 個月內之正面頭部至肩上脫帽數位相片（檔案格式 Jpg、

Jpeg；檔案大小 500KB～2MB 以內）；此照片主要用於應考時辨

識身分使用，若未依規定將造成監試人員辨識上的困難，務請

配合辦理。 

（四） 線上報名網址：https://www.bocach.gov.tw/cp.aspx?n=4836 

六、 徵選辦法 

（一） 招考日期：111 年 8 月 4日(星期四) 

（二） 招考地點：南北管音樂戲曲館(彰化市平和七街 66號) 

（三） 招考人數：南管 20~25人、北管 20~25人。 

（四） 招考項目： 

序號 項目 樂器類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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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管樂器 玉噯(噯仔)、琵琶、南管三絃、

洞簫、二絃、打擊等相關樂器。 

含唱曲 

 北管樂器 吊規、提絃、北管三絃、嗩吶

(吹)、噠仔、打擊等相關樂器 

 

（五） 內容及百分比 

1. 南管：  

(1)指定曲(器樂演奏) (40%)： 

◎以南管樂器為限種類不拘，樂器由本局提供亦可自備，

並得自備伴奏人員 

◎曲目：【風打梨】、【綿搭絮】二擇一。 

(2)自選曲(唱曲或器樂演奏二擇一) (60%) 

◎自選曲目 3分鐘至 5分鐘 

2. 北管：  

(1)指定曲(器樂演奏) (40%)： 

◎以北管絲竹、打擊、嗩吶樂器為限種類不拘，樂器由本

局提供亦可自備，並得自備伴奏人員 

◎曲目：【三仙白】使用之牌子 

(2)自選曲(唱曲或器樂演奏二擇一) (60%) 

◎自選曲目 3分鐘至 5分鐘 

 

（六） 規則 

1. 上午 8：40至 9：10 完成報到，9：30至 12：00舉行考試，

並於考試前 15 分鐘進行考試順序抽籤（若有更改將另行通

知）。 

2. 甄選者經唱號 3 次未上台者，以棄權論。 

3. 由評審委員訂定錄取標準，各項目擇優錄取，額滿為止；若

未達錄取標準者，得不足額錄取。 

七、 錄取公告：評選完成後於 111 年 8月 19 日(星期五)，將分別以書面

通知考試結果，並公告錄取名單於本局網站。 

八、 成績複查： 

（一） 申請時間：111 年 8 月 22日(星期一)至 111年 8 月 31日(星期

三)，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止，逾時不受理。 

（二） 地點：南北管音樂戲曲館(彰化縣彰化市平和七街 66號) 

（三） 申請方式：親自申請或通訊申請(以郵戳為憑)。 

（四） 檢附資料：複查申請書、回郵信封(請填妥申請人姓名、電話、

郵遞區號及收件地址) 

（五） 申請複查僅限對分數處理之檢核，不得要求公布鑑定內容、影

印及重閱，亦不得要求告知評審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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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之客觀性及保密原則。 

九、 錄取團員注意事項： 

（一） 團練時間:全年度共計團練三十六次，每次三小時。 

（二） 團員須尊重本團組訓，若無重大理由，不得隨意退團。 

（三） 學習態度良好、表現優良之團員，予以表揚獎勵。 

（四） 團員表現不佳(如遲到、早退者)，不服管教，有不良行為，嚴重

影響其他團員者，得提報經團長同意後，予以退團。 

（五） 團員半年內請假缺席超過五次(含五次)者，予以退團；彩排視同

演出，無故不到者依請假計之。 

（六） 上述經退團者，若想再入團須重新參加招考。 

（七） 公共樂器之使用，若因個人因素而有遺失或損壞時，依實際情

形賠償。 

（八） 排演時應尊重駐團教師要求並需全力專心於排演業務。 

（九） 年滿十八歲且高中(職)畢業者，應予退團，本縣文化局將輔導屆

齡退團者報考南北管實驗樂團。 

（十） 推廣南北管戲曲藝術，及參加南管界春、秋二季孟府郎君祭典

暨整絃大會活動，參與各地北管排場大會，並配合本局安排參

與各地社教活動、校園示範、講座、藝文演出等相關活動。 

十、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請務必配合以下預防措施： 

（一） 為維護您的健康，請應考者除甄試時間外，其餘時間全程佩戴

口罩，配合量體溫，並且清潔雙手，配合工作人員進入甄試現

場，如有發燒或咳嗽、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或腹瀉者，請勿參

加甄選，以維護自身及他人 健康。 

（二） 除評審、工作人員、應考者外禁止進入。  

（三） 應考者應於甄試後儘速離開試場，不得逗留，由家長或老師於

校門口接送。 


